
荣成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印发《荣成市社会保险扩面提质工作三年

行动方案（2024—2026年）》的通知
荣政办发〔2024〕3号

经济开发区、石岛管理区、好运角旅游度假区管委会，各镇人民

政府，各街道办事处，市政府相关部门、单位：

《荣成市社会保险扩面提质工作三年行动方案（2024—2026

年）》已经市政府第 46次常务（扩大）会议研究通过，现印发给

你们，请认真遵照执行，抓好贯彻落实。

荣成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4年 3月 8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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荣成市社会保险扩面提质工作三年行动方案
（2024—2026年）

为全面推动全市社会保险参保实现量的合理增长和质的稳

步提升，切实维护广大劳动者合法权益，结合我市实际，制定本

工作方案。

一、总体要求

（一）指导思想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全面贯彻党

的二十大精神，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，按照省、市关于社保

扩面提质工作部署安排，通过数据驱动、多方联动、宣传发动、

服务带动，进一步提效力、凝合力、挖潜力、增活力，持续扩大

社会保险覆盖面，加快构建覆盖全民、统筹城乡、公平统一、安

全规范、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，为建设“深蓝、零碳、

精致、幸福”现代化新荣成贡献力量。

（二）目标任务

锚定重点地区、重点领域、重点人群，坚持创新引领、分类

施策，推动经办流程再造升级，全面推进社会保险扩面提质。通

过连续三年的强力攻坚、持续发力，2024—2026 年全市企业职

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员分别新增 8500人、9200人、9900人，

工伤保险参保人员分别新增 1100人、1300人、1500人；失业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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险参保人员分别新增 1000人、1500人、2000人；基层快递网点

优先参加工伤保险、按工程建设项目参加工伤保险实现 100%全

覆盖。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征缴收入年均增长 10%，2024—2026

年分别达到 20.06亿元、22.07亿元、24.28亿元；工伤保险征缴

收入分别达到 0.90 亿元、0.94亿元、0.97亿元；失业保险征缴

收入分别达到 0.74 亿元、0.76亿元、0.78亿元，逐步缩小当期

基金缺口，形成全市社会保险扩面提质长效机制。

二、推进措施

（一）加强部门协作，深挖扩面潜力

1.完善信息共享机制，精准识别扩面对象。人社、税务、行

政审批、医保等部门要加强协调配合，强化数据共享，形成工作

合力。税务部门配合人社部门做好相关数据的比对和筛查，对未

参保的单位，人社部门及时发送告知通知；行政审批部门提供自

动完成社保开户登记的新注册企业信息，人社部门对超过 30天

仍未参保的企业推送信息，提醒企业及时为职工办理参保缴费手

续；医保部门提供医疗保险参保数据，人社部门锁定养老、失业、

工伤保险未参保群体，提醒单位及时办理用工参保登记手续；民

政、残联、农业农村等部门提供低保、特困、重残等困难人员信

息，人社部门为符合条件的人员及时代缴社会保险费；各行业主

管部门提供分管行业企业信息，加强对企业参保缴费情况的监

督；各镇政府、街道办事处摸清辖区企业用工、人员参保情况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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做好信息调查、宣传发动、业务经办工作。(责任单位：市人力

资源社会保障局、市税务局、市医疗保障局、市行政审批局、市

民政局、市残联、市农业农村局、市海洋发展局、市住房和城乡

建设局、市交通运输局、市工业和信息化局、市市场监管局、市

商务局，各镇政府，各街道办事处）

2.畅通人社系统数据通道，深挖社会保险扩面潜力。建立就

业、社保数据联动机制，着力分析各险种数据间的关联逻辑，对

参保登记、创业补贴、人才政策享受、用工招聘登记等数据进行

一体化分析利用。同时，加强社保经办、劳动仲裁与劳动保障监

察机构的协调联动，对在工伤认定或仲裁办案过程中发现用人单

位未参保的，及时移送劳动保障监察机构，纳入劳动保障监察日

常巡查重点对象，督促用人单位应保尽保。（责任单位：市人力

资源社会保障局）

3.强化大数据比对，摸清各类未参保人员底数。以基本养老

保险为重点，通过大数据筛查 16周岁至 60周岁劳动年龄段未参

保或连续 6个月断保的人员，采取发送提醒短信、入户调查或大

数据精准推送等方式，督促其尽快办理参保手续，切实做大社保

扩面提质人员基础盘。（责任单位：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、市

大数据中心、市公安局、市税务局）

（二）聚焦重点群体，狠抓政策落实

4.推进新业态从业人员以灵活就业形式参保。持续关注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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卖、即时配送、网约车、同城货运及各类电子商务平台等新业态

从业人员，通过线上、线下多渠道政策宣传，重点动员“饿了么”

“美团外卖”等平台员工主动参保，同时为平台员工以灵活就业

形式参加保险提供政策保障及便捷服务。探索实施单位从业的非

劳动关系等特定从业人员参加工伤保险的可行性。（责任单位：

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、市交通运输局、市市场监管局、市商务

局）

5.推进基层网点快递人员等群体参保。强化部门数据共享，

及时获取快递网点等信息，了解职工参保需求，着力推动基层快

递网点快递员优先参加工伤保险。（责任单位：市交通运输局、

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）

6.推进建筑工人等重点群体参保。住建、人社部门积极做好

建筑项目参保人员数据比对，进一步完善建筑企业动态实名制管

理，做实工程建设项目参保人数，确保建筑业新开工项目工伤保

险参保率达到 100%。（责任单位：市住房城乡建设局、市人力资

源社会保障局）

7.推进高收入群体中未参保人员参保。积极利用大数据资

源，筛查企业法人代表、个体工商户、律师等高收入群体中的未

参保人员信息，通过电台、网站、微信公众号等多种渠道开展参

保政策宣传，让其充分了解社保政策对自身的保障意义。同时，

通过社保系统居民养老保险数据比对，筛选按 5000元以上档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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缴费的参保居民，通过入户走访、电话沟通等面对面、一对一的

方式宣传政策，引导其转变观念，积极推动从居民保险向职工保

险转换。（责任单位：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、市大数据中心，

各镇政府，各街道办事处）

8.推进高校毕业生就业参保。及时开展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

生实名制登记，强化就业困难毕业生结对帮扶，积极完成就业见

习目标任务，跟踪管理服务。同时，加强与省内外院校沟通对接，

发挥“荣归故里·成就未来”品牌效应，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

招引模式，吸引更多毕业生来荣留荣就业创业、参保缴费。（责

任单位：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）

（三）关注重点企业，逐步提质增效

9.重点关注新能源、新材料、信息技术等行业企业。聚焦核

电产业相关运维企业，加快推进企业注册本地化进程，积极引导

企业在我市参保；持续服务电子信息产业链重点企业和新能源、

新材料及上下游配套企业项目，优化“一对一”企业服务专员制

度，做好企业用工参保服务保障，确保新增就业全员参保。同时，

以上市公司、国企等为重点，定期开展政策业务宣讲会、送服务

下企业等活动，积极宣传社会保险政策法规，引导重点领域、重

点行业逐步提升缴费工资水平，以点带面提高社会保险参保质

量。（责任单位：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、市核电产业发展工作

专班、市行政审批局、市国资服务中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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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.重点关注享受惠企政策的企业。全面摸清全市规上企业、

专精特新企业、在荣设立分公司、子公司企业以及享受惠企政策、

返税政策等企业的参保情况，督促享受惠企政策企业全员参保。

（责任单位：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、市工业和信息化局、市税

务局、市财政局）

11.重点关注从业人数与参保人数差异较大的企业。人社、

税务部门加强协作配合，梳理分析工资收入与缴费基数、从业人

员与参保人数之间的差异。针对差异较大的企业，定期开展企业

走访活动，了解单位经营状态及职工参保情况，督促企业按实足

额申报缴费。（责任单位：市税务局、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）

12.重点关注缴费基数全员下限的企业。对缴费基数存在全

员按省定下限缴纳的企业，通过发送提醒函、面谈等方式，要求

企业自查，依照职工实际工资收入，在限定时间内对有差额的职

工完成缴费基数调整；对涉嫌少报、瞒报缴费基数和缴费人数的

企业，开展专项稽查，督促其按实申报缴费基数。（责任单位：

市税务局、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）

（四）落实激励政策，巩固参保群体

13.落实社会保险补贴政策。强化政策支撑，对符合条件的

本市就业困难人员、离校两年内未就业本市高校毕业生，从事灵

活就业并在我市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的，按规定给予社保补贴。

加强政策宣传，鼓励有条件的被征地农民从居民保险参保转向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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灵活就业方式参加职工保险，进一步提升待遇保障水平。（责任

单位：市财政局、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、市自然资源局）

14.落实各类惠企补贴政策。加大对企业招工、参保的政策

激励，积极落实企业吸纳就业困难人员社保补贴、小微企业吸纳

高校毕业生社保补贴、失业保险稳岗返还等政策，进一步稳定企

业 就业岗位、促进参保群体正向增长。（责任单位：市人力资源

社会保障局、市财政局）

15.落实降低费率政策。根据国家和省、市统一部署，继续

实施阶段性降低失业保险费率政策，落实工伤保险费率全省统一

标准政策，减轻企业缴费负担。（责任单位：市人力资源社会保

障局）

（五）创新服务模式，提升社会满意度

16.深化社银合作，推动社保业务“就近办”。不断扩大社保

合作银行范围及“社银自助终端”业务范围，在现有与工行合作

的基础上，稳步将更多符合条件的银行纳入“社银”合作大名单，

逐步将更多的社保服务事项纳入“社银自助终端”业务范围，进

一步延伸服务触角，提升服务效能，打造便民服务圈。（责任单

位：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、市地方金融服务中心）

17.推广“一件事”服务，助力社保业务“提速办”。在工伤

业务“打包一件事”的基础上，进一步优化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缴

费“一件事”，企业、机关事业职工退休“一件事”，实现灵活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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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人员参保缴费全程网办，企业职工退休全流程“打包办”“一

链办”。（责任单位：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、市医疗保障局、市

税务局）

18.推进“家门口”就业、社保供给服务。围绕推进公共服

务均等化的工作要求，紧贴“15分钟便民生活圈体系建设”，创

建“家门口”就业、社保服务点，构建“市—镇（街道）—村居

（社区）—网格”四级联动体系，为各类人群提供参保服务，努

力打造均衡可及、就在身边的高品质人社服务体系。（责任单位：

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、市社区服务中心，各镇政府，各街道办

事处）

19.打造全方位就业社保公共服务体系。以实施全国公共就

业服务能力提升示范项目为引领，着力打造覆盖全民、贯穿全程、

辐射全域、便捷高效的全方位就业社保公共服务体系。同时，加

大对失业人员、就业困难人员等群体的就业扶持力度，优化“一

企一策”用工参保服务模式，扩大参保覆盖面。（责任单位：市

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，各镇政府，各街道办事处）

（六）建立评价机制，做好舆论引导

20.发挥正向激励与反向约束机制作用。将依法足额申报应

参保的职工人数和应缴纳的社会保险数额纳入荣成市劳动关系

和谐企业评价指标，鼓励更多的用人单位逐步提高职工平均缴费

工资水平，促进全市社会保险参保工作实现质的稳步提升；同时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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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社会保险参保领域严重失信企业进行联合惩戒，运用信用机制

督促企业参保缴费。（责任单位：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、市信

用中心及各相关单位）

21.强化执法检查联动工作机制。进一步加强人社、市场监

管等部门执法联动，大力开展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抽查检查，严

肃查处未按规定参加社会保险的违法行为。同时，持续畅通举报

投诉渠道，依法督促用人单位应保尽保、全员参保。（责任单位：

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、市市场监管局）

22.加大社保政策宣传培训力度。加强企业走访，优化帮办

代办服务，广泛开展助企宣传、“网上业务操作培训”等活动，

提升广大参保单位政策知晓度，指导企业为符合条件的人员及时

按实参加社会保险，做到应保尽保。充分发挥传统媒体和新兴媒

体作用，营造参保扩面提质浓厚氛围。（责任单位：市人力资源

社会保障局，各镇政府，各街道办事处）

三、组织保障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为全面推进全市社会保险扩面提质工

作，成立荣成市社会保险扩面提质工作领导小组，协调各成员单

位联动开展工作，明确分工与职责。定期召开部门联席会议，商

议研讨具体问题，落实扩面提质工作措施，确保各项工作顺利开

展。

（二）落实工作责任。各成员单位要明确分管领导和具体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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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人，确保工作责任落实到人。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要牵头加

强对各部门和镇街人员的业务培训，提高扩面提质工作能力水

平。同时，建立工作调度机制，按照责任分工严格落实各项工作

要求，定期总结报送社会保险扩面提质工作推进情况。

（三）严格督促考核。市政府将社会保险扩面提质工作纳入

对各部门和镇街目标责任制考核，定期跟踪督办、通报各责任单

位工作落实情况。对工作落实迟缓影响推进进度的，将严肃追究

相关人员责任。

附件：1.荣成市社会保险扩面提质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

名单

2.荣成市社会保险扩面提质工作成员单位职责分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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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荣成市社会保险扩面提质工作领导小组
成员单位名单

组 长：刘华杰 市委常委、市政府副市长

副组长：马洪波 市政府办公室主任

林红光 市委组织部副部长，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

党组书记、局长

王志刚 市医疗保障局党组书记、局长

赵永谦 国家税务总局荣成市税务局党委书记、局长

成 员：李明君 市社会信用中心副主任

董建刚 市社区服务中心副主任

马军波 市总工会党组成员、副主席

冷 杰 市工商业联合会党组成员、副主席

姜 丰 市残联党组副书记、副理事长

于 杰 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副书记、副局长

车孟军 市公安局党委委员、副局长

张巍巍 市民政局党组成员、市社会救助综合服务

中心主任

常 伟 市财政局党组成员、副局长

邱志军 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党组成员、市社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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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险事业中心主任

褚宗辉 市自然资源局党组成员

卢晓芳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党组成员、副局长

唐 芬 市交通运输局党组副书记、副局长

刘飞鸣 市乡村振兴局副局长

刘 鑫 市海洋与渔业执法大队教导员

徐 斌 市商务局党组成员、市招商促进中心副主任

梁 毅 市行政审批服务局党组成员、副局长

常文杰 市市场监管局党组成员、市市场监督管理

综合执法大队大队长

林昱君 市医疗保障局副局长

姜彬彬 市大数据中心副主任

连 蒙 市地方金融服务中心副主任

孙作龙 市委国企工委副书记

初学军 国家税务总局荣成市税务局党委委员、副局长

鞠 祯 俚岛镇副镇长

毕永乐 成山镇民生保障服务中心主任

田配华 港西镇文化旅游体育服务中心主任

郭 霜 埠柳镇民生保障服务中心主任

柳 玮 夏庄镇副镇长

杨 飞 崖西镇副镇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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肖 茶 荫子镇副镇长

王 静 大疃镇便民服务中心主任

刘晓君 上庄镇副镇长

袁 晖 虎山镇人大主席

盛哲玮 人和镇副镇长

彭小红 滕家镇副镇长

邹晓明 崖头街道办事处副科级职级

毕道芬 城西街道办事处应急办公室主任

曲晓余 寻山街道党工委委员

张君洋 崂山街道办事处副主任

杨大伟 港湾街道办事处副主任

吴 洋 斥山街道党工委委员、办事处副主任

徐 宁 宁津街道办事处副主任

王俊男 东山街道办事处副主任

张朝阳 王连街道办事处副主任

迟建祝 桃园街道办事处人大工委主任

孙立斌 市核电产业发展工作专班副主任

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，林红光同志兼

任办公室主任，负责统筹协调日常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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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荣成市社会保险扩面提质工作
成员单位职责分工

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负责社会保险扩面提质牵头工作，及

时分析就业参保形势和基金运行情况，制定完善相关政策，做好

社会保险扩面提质任务分解部署、综合协调、督促检查工作，依

法查处社会保险违法案件。

市社会信用中心负责指导行业主管部门依托荣成市信息共

享系统，归集社会保险参保领域严重失信企业名单，同步推送至

其他部门对其进行联合惩戒，运用信用机制督促企业参保缴费。

市社区服务中心负责加强对辖区居民政策宣传、摸底调查、

上门走访工作，提供公共就业、社会保险服务指导、政策咨询，

建立就近、便捷服务渠道。

市总工会负责协助做好企业职工社保政策宣传、职工权益维

护等工作。

市工商联负责宣传发动会员企业和直属商会组织依法参加

社会保险。

市残联负责提供依法享受财政社保补贴的重度残疾人信息，

动员残疾人依法参保。

市工业和信息化局负责督促市属工业企业做好社会保险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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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工作；提供工信领域享受惠企政策企业名单。

市公安局负责提供人口、户籍、身份证等基本信息和数据共

享工作；配合做好社保违法案件处置工作。

市民政局负责提供社会团体、民办非企业单位基本信息、殡

葬信息；提供低保对象、特困人员信息。

市财政局负责工作经费保障、各项政策补贴资金、社会保险

各项代发、统筹项目资金拨付工作，按规定及时足额拨付资金。

市自然资源局负责及时提供被征地村居情况以及协助落实

政府出资保障资金和分配等工作。

市住房城乡建设局负责督促行业企业做好社会保险参保工

作，督促工程建设项目按项目参加工伤保险，做好企业、项目和

职工信息数据共享工作。

市交通运输局负责督促行业企业，特别是网约车等新业态企

业和个人做好社会保险参保工作，督促基层快递网点优先参加工

伤保险，做好企业和职工信息数据共享工作。

市农业农村局负责提供脱贫享受政策人口等信息；做好信息

数据共享工作。

市海洋发展局负责渔业企业及荣成籍渔船、普通船员信息数

据共享，督促渔业行业和个人做好社会保险参保工作。

市商务局负责督促行业企业，特别是电子商务等新业态企业

和个人做好社会保险参保工作；做好企业和职工信息数据共享工



— 17 —

作。

市行政审批服务局负责协调做好市场主体同步办理社保登

记、注销以及市场主体数据共享等工作。

市市场监管局负责依托外卖行业党委，督促外卖配送等新业

态行业企业和个人做好社会保险参保工作；联合开展“双随机、

一公开”执法检查；做好市场主体信息数据共享工作。

市医疗保障局负责提供医保参保信息数据，做好数据共享、

联合检查等工作。

市大数据中心负责牵头相关部门，做好信息资源共享等工

作。

市地方金融服务中心负责共享全市金融机构信息，推动金融

机构网点与人社部门的合作，在金融机构网点加持就业、社保服

务业务，打通银行网点服务堵点。

市国资服务中心负责督促市属国有企业做好社会保险参保

工作，做好企业和职工信息数据共享工作。

市税务局负责社会保险费征缴工作，做好参保单位、参保人

员缴费信息反馈和基数申报工作；通过多渠道、多方式进一步提

高基金征缴率；做好欠费催缴工作。

市核电产业发展工作专班负责提供核电项目涉及单位及用

工参保信息数据，协助开展工伤调查工作。

各镇政府、街道办事处负责摸清辖区内单位和人员参保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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况，按照分解的参保扩面指标完成调查、发动、宣传、经办工作，

确保完成扩面指标。


